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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５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５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４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具体事宜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８２３

，

４２９

，

１８４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

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４１

，

１７１

，

４５９．２０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公司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云南省小龙潭矿务局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

有关规定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两个股东以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发放。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发放。

３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现金红利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

（

２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４５

元。

（

３

）除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他法人股东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５

元（含税）。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卢育红、王媛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７１９９７６７

传真：

０８７１－７１９９７６７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３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

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规定

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时正常交易的工作日。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

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除外。 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

因，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应以各销售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场外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 代销机构在此最低起点金额以上有其他规定的，以

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场内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最高金额为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００

元，且

场内单笔申购金额必须是

１００

的整数倍。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８％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注：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逐级递减，注册登记机构根据单次申购的实际确认金额确定每

次申购所适用的费率并分别计算。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且通过场

内单笔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必须是整数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将导致在销售机

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０

份的，需一并全部赎回。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份额余额为

１０００

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因赎

回、转换等原因导致其单个基金账户内剩余的基金份额低于

１０００

份时，注册登记系统可对该

剩余的基金份额自动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４．２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１

年以下

０．５％

１

年（含）以上，

２

年以下

０．２５％

２

年（含）以上

０％

注：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

７５％

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５．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人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出申请， 约定每期

扣款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

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赎

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人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

业务。

１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

鲁证券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

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２

、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申请办理时间与本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３

、申请方式

投资者应按照销售机构的规定办理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

４

、扣款金额

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在此最低金额基础之上，以各销售机

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与以上销售机构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约定

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５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且每期扣款及申

购申请日固定，具体扣款方式以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６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

７

、交易确认

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请日，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在

Ｔ＋１

日进行确认，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起查询定期定额申购的确认情况。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６．１．１

直销机构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６．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６．２

场内销售机构

场内销售机构是指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认可的、 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放式基金销售系统办理相关业务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会员单位。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之后，基金管理人将在

Ｔ＋１

日（

Ｔ

日为开放日）通过网站、

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及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上的《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

２

）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公司旗下管理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

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垂询相关事宜。

（

３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相投顾开通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

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起增加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相投顾”）为办理旗下基金

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包括前端定投和后端定投，以下简称 “本业务”）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办理本业务应与销售机构签订协议，并实行自愿参加的原则，投资者可随时申请

办理本业务和申请终止本业务。 本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 可以投资境内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所有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可转债混合

３４０００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２

（前端）

１６３４０３

（后端）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货币

３４０００５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

３４０００６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

３４０００７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有机增长混合

３４０００８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

３４０００９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

１６３４０６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７

（前端）

１６３４０８

（后端）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９

（前端）

１６３４１０

（后端）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全保本混合

１６３４１１

兴全轻资产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兴全轻资产股票（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１２

（前端）

１６３４１３

（后端）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安排

１

、凡申请办理本业务的投资者，如投资兴全可转债混合、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兴全货币、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兴全有机增长混合、兴全磐稳增利债券须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如投资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ＬＯＦ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兴全绿色投

资股票（

ＬＯＦ

）、兴全保本混合、兴全前资产投资股票（

ＬＯＦ

）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 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遵循天相投顾的相关规定。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 到天相投顾的营

业网点申请办理本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天相投顾的相关规定。

２

、投资者申请开办本业务应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但一只基金的每期扣款（申购）最

低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申购费）。

３

、定期定额申购（包括前端定投和后端定投）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

同，详见各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

４

、投资者如申请变更或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务网点

申请办理，相关业务规定和办理程序遵循天相投顾的规定。

５

、具体业务规则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刊登的《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及本公司和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本公告仅对本业务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若有疑问，可拨打天相投顾全国统一客户

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咨询，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和拨打本公司客户服

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进行咨询。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

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

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８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９７

，

５７８

，

４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７

，

５７８

，

４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３７

，

０９４

，

０８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２８

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十五研究所）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１

，

２３４

，

６５０ ５１．２４ ２０

，

２４６

，

９３０ １２１

，

４８１

，

５８０ ５１．２４

１

、国家持有

２

、国有法人持有

９１

，

５７８

，

４００ ４６．３５ １８

，

３１５

，

６８０ １０９

，

８９４

，

０８０ ４６．３５

３

、其他内资持有

其中：境内法人持有

境内自然人持有

４

、外资持有

其中：境外法人持有

境外自然人持有

５

、高管股份

９

，

６５６

，

２５０ ４．８９ １

，

９３１

，

２５０ １１

，

５８７

，

５００ ４．８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６

，

３４３

，

７５０ ４８．７６ １９

，

２６８

，

７５０ １１５

，

６１２

，

５００ ４８．７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６

，

３４３

，

７５０ ４８．７６ １９

，

２６８

，

７５０ １１５

，

６１２

，

５００ ４８．７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９７

，

５７８

，

４００ １００ ３９

，

５１５

，

６８０ ２３７

，

０９４

，

０８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２３７

，

０９４

，

０８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７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１１

号

咨询联系人：柴永茂、郑激运、云丽虾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１６１６３０９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５１６１６３０９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３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１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时

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５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新增可

流通股份上市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

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５６

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１９５

吴相君

３ ０１＊＊＊＊＊６５０

田书彦

４ ０１＊＊＊＊＊９４２

吴瑞

５ ０１＊＊＊＊＊５６３

陈金亮

６ ０１＊＊＊＊＊３３２

张庆昌

７ ０１＊＊＊＊＊６８３

吴以池

８ ０１＊＊＊＊＊２５２

吴相锋

９ ０１＊＊＊＊＊４１３

王兰芬

１０ ０１＊＊＊＊＊８５９

吴以红

１１ ００＊＊＊＊＊８４５

郭双庚

１２ ０１＊＊＊＊＊６２１

李叶双

１３ ００＊＊＊＊＊９１１

潘泽富

１４ ０１＊＊＊＊＊１１５

刘丹

１５ ０１＊＊＊＊＊０８１

吴希珍

１６ ０１＊＊＊＊＊８１４

张贵坡

１７ ０１＊＊＊＊＊１４２

李志宇

１８ ０１＊＊＊＊＊４７６

孙长荣

１９ ０１＊＊＊＊＊２４９

冯书文

２０ ０１＊＊＊＊＊８７１

王蔚

２１ ０１＊＊＊＊＊９２５

贺会仙

２２ ０１＊＊＊＊＊５４２

齐晓琳

２３ ００＊＊＊＊＊５７５

韩月芝

２４ ００＊＊＊＊＊１２６

周顺林

２５ ００＊＊＊＊＊４７１

张义芳

２６ ０１＊＊＊＊＊５６０

吴相超

２７ ０１＊＊＊＊＊８８９

王慧爽

２８ ０１＊＊＊＊＊４２８

高秀强

２９ ０１＊＊＊＊＊６０７

叶奎玲

３０ ０１＊＊＊＊＊９９３

张威

３１ ０１＊＊＊＊＊７８４

高学东

３２ ００＊＊＊＊＊１４４

任永红

３３ ０１＊＊＊＊＊１３７

赵韶华

３４ ００＊＊＊＊＊４３０

张科源

３５ ０１＊＊＊＊＊７７３

蔡丽琴

３６ ０１＊＊＊＊＊９９０

吴相清

３７ ０１＊＊＊＊＊３３８

吴相诚

３８ ０１＊＊＊＊＊１６３

郭艳茹

３９ ０１＊＊＊＊＊７７５

李建军

４０ ０１＊＊＊＊＊５６１

吴相杰

４１ ００＊＊＊＊＊２８５

王殿华

４２ ００＊＊＊＊＊８１７

苏学清

４３ ０１＊＊＊＊＊６０５

尹宏军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７１％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７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７１％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４．７１％

其中：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１４３

，

９９９

，

９９９ ３３．８８％ 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１９９

，

９９９ ３３．８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１ ５０．８２％ ６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８００

，

００１ ５０．８２％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９％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９％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参数调整

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５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９０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山大街

２３８

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王华、王佩云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９０１３１１

传真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９０１３１１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6

月

4

日 星期一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联讯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方便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本公司决定自

2012

年

6

月

4

日起在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

联讯证券

"

）开通旗下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在持有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

人

")

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直接转换为本公司管

理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

种业务模式。 现将相关业务规则说明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

"

天弘永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420002,"

天弘永利债券

B"

基金代码：

420102

）、天弘永定价

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420005

）。 天弘永利债券

A

与天弘永利债券

B

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二、办理时间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或转换时除

外）。

三、基金转换费用及计算公式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

视每次转换时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

担。

（一）赎回费

在进行基金转换时，转出基金视同赎回申请，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率

,

则收取该基

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25%

的部分归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资产。

同一笔转换业务中包含不同持有时间的基金份额，分别按照持有时间收取相应的赎回费

用。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原赎回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二）申购补差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 （即申购补差费率）计

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max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0 ]

，即转

入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

申购费率之差；如转入基金申购费率不高于（含等于或小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

申购补差费率为零。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原申购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由红利再投资产生的基金份额

在转出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三）转换公式及其计算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适用的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

1+

（转

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

净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注：对于转入金额在

1000

万元（含）以上的、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

转换适用绝对数额的补差费）

转入份额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入基金财产。

（四）基金转换业务举例

例：某投资者于某日将其持有

1

年零

2

个月的天弘精选混合基金（前端收费）

20,000

份转

换为天弘永利债券

B

类基金。 假设转换申请当日天弘精选混合的单位净值为

0.6200

元，天弘

永利债券

B

的单位净值为

1.0200

元。 则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20,000×0.62=12,400

（元）

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适用的赎回费率

=12,400×0.0025=31

（元）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max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0 ]=

max[

（

0.8-1.5

），

0 ]=0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1+

（申购补差费率

) =

（

12,400-31

）

×0/

（

1+0

）

=0

净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12,400-31-0=12369

（元）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12369÷1.02=12126.47

（份）

四、暂停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基金

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于暂停基金转换。

五、声明

（一）具体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

2009

年

3

月

12

日在本公司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二）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若增加新的业务办理直销网点或者代销机构

,

本公司将

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

及有关限制，但应在规则调整前

2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告。

六、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或登陆本公司

网站

(www.thfund.com.cn)

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联讯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联讯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联讯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2

年

6

月

4

日起，旗下基金在联讯

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范围

通过联讯证券柜台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定投业务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A

类：

420002,

基金代码

B

类：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4205

）。

三、基金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投资者通过联讯证券柜台及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定投业务的，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等同于原申购费率。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四、最低申购金额

投资者应与联讯证券就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最低每次不少于

人民币

300

元（含）。 若最低申购金额进行调整，详见联讯证券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

五、业务咨询方式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公司网址：

www.thfund.com.cn

２

、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400-8888-929

公司网址：

www.lxzq.com.cn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联讯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联

讯证券

"

）签署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联

讯证券为旗下基金的代销机构。

自

2012

年

6

月

4

日起， 联讯证券在其所属营业网点办理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天弘永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420002

、天

弘永利债券

B

基金代码：

420102

）、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

LOF

）（基金代码：

164205

）、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添利

A

基金代码：

164207

）、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丰利

A

基金代码：

164209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市场基金（

A

级：

420006

、

B

级：

420106

）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网站：

www.thfund.com.cn

2

、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400-8888-929

网站：

www.lxzq.com.cn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邮证券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银国际证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宝证券）签署的《天弘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本公司新增中国工商银行、 中邮证

券、中银国际证券、华宝证券为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的代销机构。

自

2012

年

6

月

4

日起，中国工商银行、中邮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华宝证券在其所属营业

网点办理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A

级：

420006

、

B

级：

420106

）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

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网站：

www.thfund.com.cn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95588

、

400-669-5588

网站：

www.icbc.com.cn

3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400-8888-005

网站：

www.cnpsec.com

4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400-6208-888

网站：

www.bocichina.com

5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400-8209-898

网站：

www.cnhbstock.com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401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2-051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0.14000

元人民币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0.12600

元人民币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7

日

除权（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8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已经

2012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的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2

、 发放范围

截至

2012

年

6

月

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简称

"

登记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的说明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036,418,01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0.14000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000

元（含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600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45,098,522.66

元（含税），结余的未分配利润

864,884,182.05

元全部转结至下年度。 公司

2011

年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 实施日期

1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7

日

2

、 除权（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8

日

3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2012

年

6

月

7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等

20

名有限售条件股份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

发放。

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登记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已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分配对象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现金红利暂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

、 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

A

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12600

元；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

QFII

）股东，公司依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按

10%

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2600

元；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

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4000

元；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境内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

派发股息时， 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

10％

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600

元。

六、 有关咨询办法

部门：本公司证券部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

178

号

电话：

0510-86530938

传真：

0510-86530766

邮政编码：

214407

七、 备查文件目录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4

日


